測量案件規費收據遺失切結書
查本人向貴所申辦      年收件      字第              號之測量案件規費收據(第一、第二聯)，因不慎遺失，為向貴所申請退還規費，特立切結，如有冒領情事，願負法律責任。

此  致

臺中市豐原地政事務所

立切結書人：

住      所：

身分證字號：

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

